
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

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政务服务工作专项经费。
立项依据
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16〕110号）、《玉溪市一站式惠民（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）建设实施方案》(玉政办发〔2017〕16号)；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贯彻全国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》(云政办发〔2020〕63号)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2021年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1〕19号）、《玉溪市2021年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》；第五届红塔区人民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纪要（第15期）；第四届区人民政府第48次常务会议纪要（第 10 期）；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办公室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红塔区投资项目高效审批改革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玉红办发〔2016〕36号）；《红塔区区级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玉红管发〔2022〕4号）；《红塔区党群、政务服务中心搬迁临岸三千城方案》的通知（玉红管发〔2023〕3号）；六届区政府常务会第25次常务会议纪要（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7期）。
项目实施单位

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。
项目基本概况

加强政务中心硬件建设，优化办件质量；不断推进“一网、一门、一次”改革措施落实；完善各项便民措施，提升服务质量；加强政务督查和政务公开，确保政务服务高效、透明；加强教育培训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政务服务队伍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主要用于市民中心政务大厅水电费、材料流转快递费、办公耗材，一站式惠民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平台运维费。区政务中心、乡街道、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（站）“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”建设，政务服务学习培训，政务大厅创文国检点创建，政务中心整体搬迁购置办公家具、设备、新风空调系统、弱点改造的等费用分摊，市民中心食堂机关购买后勤服务补助经费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政务服务工作专项经费资金安排2,738,000.00元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2026年将按预算资金及计划实施项目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不断优化政务服务环境，管理区级政务服务事项集中统一办理，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，提升线上线下政务服务能力，精简优化审批服务流程，实现政务服务“一窗办理”“一网通办”“跨省通办”，全面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，树立政务服务良好形象，服务红塔区经济社会发展。解决临岸三千城市民中心十余家单位干部职工就餐问题，节省政务中心干部职工时间，提高干部职工工作效率和幸福感、获得感。

